
冷水滩区2018年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

 

经省政府核定，2018年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为221191万元，其中，一般债务限额209777万元；专项债务限额11414万元。截止到2018年12月底，我区债务余额221191万元（其中，一般债务余额209777万元；专项债务余额11414万元），未超过上级财政部门核定的债务限额。

2018年我区共收到省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59703万元，其中：一、置换债券33903万元，用于置换以前年度其他一般债务29489万元、专项债务4414万元；二、新增债券15800万元，其中：1.一般债券18800万元，已安排用于重大公益性项目（农村公路建设1500万元、公路养护600万元、潇湘水电站淹没区补偿款400万元、绿色永州500万元、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保护及生活污水处理2400万元、精准扶贫1300万元、美丽乡村1500万元、乡村振兴7000万元、水利建设1000万元、中心城区大班额2600万元）；2.专项债券7000万元，按规定安排用于土地征收、补偿、招拍挂手续等方面开支。

债务的使用、偿还已报经冷水滩区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。

当年政府债券还本3390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还本29489万元、专项债券还本4414万元。支付债券利息5759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券利息5576万元、专项债券利息183万元。

